臺北市立教育大學101學年度第2學期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
進修特殊教育專業知能學分班計畫
1、 目標： 
   (一)提昇本市國民小學教師特殊教育專業知能。
   (二)加強本市國民小學教師輔導特教學生之教學知能。
   (三)培養本市國民小學特殊教育（第二類組專長）師資。
   (四)培養本市輔導區幼兒園教師特殊教育師資。
   (五)研習幼兒園特殊需求幼兒之心理與教材、教法。
   (六)探討幼兒園特殊需求幼兒教育專業知能。
2、 辦理單位：
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主辦單位：臺北市立教育大學
3、 實施對象、資格及限制：
    對象、資格：1.臺北市公、私立國民小學現職合格教師(持有國民小學教師證書者)。
2.臺北市公、私立國民小學現職合格特教教師(持有特教教師證書者)。
3.臺北市公、私立幼兒園(原公立國小附設幼稚園、私立幼稚園)現職合格專任教師(持有幼稚園教師合格證書者)。
限制：代課代理教師、教師助理人員及預產期在進修期間者，不得報名參加。
4、 進修科目、學分數：
	科目
	學分數
	上課時數
	授課教師
	上課時間
	教室
	備註

	特殊兒童
藝術治療
	2
	36
	蔡汶芳
北藝大諮商中心
藝術治療師
江學瀅
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藝術治療碩士學位學程
兼任助理教授
	每週三
18：30～21：45
	本校勤樸樓1樓
C107教室
	1.國小普通班教師、國小特教教師、幼兒園教師合班上課。
2.國小教師與幼兒園教師各錄取15名，共計30名，若報名不足額，名額可互相流用。
3.本課程與101學年度度1學期所開設之『特殊兒童藝術治療』內容相同，如已上過該課程，請勿重複報名。


註：每學分實授18小時
臺北市立教育大學101學年度第2學期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
進修特殊教育專業知能學分班課表
	科目名稱
	上課日期
	上課時間
	授課教師
	上課地點 （本校勤樸樓）
	備註

	特殊兒童
藝術治療
	04/03、04/10、04/17、04/24、05/01、05/08、05/15、05/22、05/29
	每週三
18:30~21:45
	蔡汶芳
北藝大諮商中心
藝術治療師
江學瀅
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藝術治療碩士學位學程兼任助理教授
	本校勤樸樓
1樓
C107教室
	04/03蔡汶芳04/10江學瀅
04/17 江學瀅
04/24江學瀅
05/01蔡汶芳05/08 蔡汶芳
05/15蔡汶芳
05/22蔡汶芳
05/29蔡汶芳
共36小時


5、 報名日期：102年03月18日至102年03月22日。請將報名表(正本)、教師合格證書（影本）及學校聘書(影本)。直接寄至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教系郭助教收（※資料有缺者恕不接受報名），地址：100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，或請利用教育局聯絡箱152寄送。恕不接受傳真報名。
6、 錄取方式：書面審核，依收件順序優先錄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錄取名單請於102年03月27日後至以下網址查詢http://spec.tmue.edu.tw/）
7、 進修期間：102年4月起至102年5月止。
8、 報名須知：請各校相關主管確實審核報名教師之資格，經錄取而發現資格不符者將函送教   

育局處理。
9、 各科報名人數不足15人時，則暫停開班。
十、資格授與：修業期滿成績合格者，發給學分證明書。成績不及格者，將不發予學分證明書。
臺北市立教育大學101學年度第2學期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
進修特殊教育專業知能學分班報名表
	姓名
	
	性別
	
	年齡
	
	出生年月日
	

	任教階段類別：□國民小學； □幼兒園

任教班級：□普通班；□特教班；□資源班；□巡迴輔導

	班級內是否有特教學生
	是□(請勾選類別)；否□
類別：□智能障礙□身體病弱□多重障礙□自閉症□發展遲緩□肢體障礙

□嚴重情緒障礙□學習障礙□視覺障礙□聽覺障礙□語言障礙□其他顯著障礙

	聯絡電話(請務必完整填寫)
（O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校內電話請務必加註分機號碼)

（H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
電子信箱：

	通訊處
學校：
住家：

	服務學校：
	最高學歷：

	教學年資：
一般       年
特教       年

	校長

	輔導主任
教務主任或幼兒園園長
人事主任

	申請人
102年     月     日

	備註：
報名日期：102年03月18日至102年03月22日。請將報名表(正本)、教師合格證書（影本）及學校聘書(影本)。直接寄至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教系郭助教收（※資料有缺者恕不接受報名），地址： 100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，或請利用教育局聯絡箱152寄送。恕不接受傳真報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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